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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芜湖东路189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2日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民先生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召集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29,981,7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48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46,776,8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444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83,204,8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0451%。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4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51%。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3,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7719%；反对

2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2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29,954,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6%；反对27,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0476%；反对

2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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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勤上股份” ）董事会于2023年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0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05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0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0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3年05月15日（星期一）。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梁金成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受托人，下同)共计

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28,739,8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5532％。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4人，均为2023年5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上述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26,863,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423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76,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9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君信经

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9.00�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35,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13％；反对204,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09,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93％；反对204,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541,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98,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15,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956％；反对198,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上股

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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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城市照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照明” ）。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全

资下属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截至2023年5月

17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因业务开展需要，满足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城市照

明日常经营需求，公司下属公司城市照明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申请不超过2,0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担保预计有效期为一年。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和5月25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2年公司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28,500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3,000万元，为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5,500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21，临2022-023），上述额度为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以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来合理确定， 担保协议由担保人、 被担保人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确

定，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担保

预计

有效

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对下属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下属公司

阳光照

明

城市阳

光

100% 72.35% 0 2,000 0.55% 一年 否 否

备注：2022年预计为城市照明担保额度5,000万元，已使用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二）成立时间：2002年8月16日

（三）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

（四）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五）法定代表人：李炳军

（六）注册资本：7,000万元

（七）主营业务:照明电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828.79 23,957.86

负债总额 15,350.14 17,334.66

净资产 6,478.65 6,623.20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33,118.36 7,658.67

净利润 -1,343.70 144.54

（九）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持有城市照明100%的股权。

（十）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十一）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下属公司城市照明提供担保金额2,000万元， 上述担保期限是指银行债务发生之日起计算，

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日前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具体的担保合同等文件。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

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

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公司对下属公司城市照明的担保，公司作为城市照明控股股东，对下属公司城

市照明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

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该笔银行授信符合其经营实际，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获得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具有必要性。 本次

担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及财务状况，对其担保风

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5月17日，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350.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29%，无逾期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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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药玻路1号山东药玻公司研发大楼

辅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366,1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2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扈永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顾维军、葛承全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

事王兴军、焦守华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赵海宝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何皖胜、苏玉才、杜彬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5,443 99.9879 8,100 0.0047 12,600 0.0074

2、 议案名称：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5,443 99.9879 8,100 0.0047 12,600 0.0074

3、 议案名称：2022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5,443 99.9879 8,100 0.0047 12,600 0.007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57,943 99.9952 8,100 0.0047 1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与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5,443 99.9879 8,100 0.0047 12,600 0.0074

6、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57,943 99.9952 8,100 0.0047 1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5,443 99.9879 8,100 0.0047 12,600 0.0074

8、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批准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274,822 90.6099 15,984,421 9.3276 106,900 0.0625

9、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批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186,256 93.4760 11,072,987 6.4615 106,900 0.0625

10、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批准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51,143 99.9328 8,100 0.0047 106,900 0.0625

11、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205,943 99.9065 147,600 0.0861 12,600 0.0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监事薪酬

的议案

71,907,845 99.9885 8,100 0.0112 100 0.0003

6

公司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71,907,845 99.9885 8,100 0.0112 100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俊、李晓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

2023-02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东平街278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969,5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969,5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5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45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望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天臣国际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田国玉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68,515 99.9979 1,000 0.002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30,659 99.9189 1,000 0.0020 37,856 0.079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30,659 99.9189 1,000 0.0020 37,856 0.079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11,590 99.8792 20,069 0.0418 37,856 0.079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30,659 99.9189 1,000 0.0020 37,856 0.079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30,659 99.9189 38,856 0.081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49,446 99.9581 20,069 0.041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949,446 99.9581 20,069 0.0419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 于 公 司

〈2022年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的议案》

1,449,269 97.3889 38,856 2.6111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2023年年度董

事 薪 酬 的 议

案》

1,468,056 98.6513 20,069 1.348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上述议案已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2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齐鹏帅、陆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1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C区26号

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971,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1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

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长杨维坚先生、董事赵健民先生、王开伟先

生、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徐培龙先生、李广培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和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900,000 99.9510 71,900 0.049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6,9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3,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8,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

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71,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0 0.0000 71,900 10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已经2023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上述议案4、议案7、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敖菁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